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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行政执法委托书

委托单位：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法定代表人：金卫峰

职务：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

受委托单位：上海市长宁区废弃物管理所

法定代表人：张良

职务：上海市长宁区废弃物管理所所长

为规范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餐厨垃圾、餐厨废弃油脂管理的

行政监督检查工作，依据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上海

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《上海市

餐厨垃圾处理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》等

法规、规章规定，以及《上海市生活垃圾转运、处置设施运营监管

办法》规范性文件规定，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委托上海

市长宁区废弃物管理所按下列要求行使行政监督检查权。

一、委托执法范围

上海市长宁区行政区域范围。

二、委托执法权限

受委托单位依法以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的名义，一

是对建筑垃圾处理的监督检查；二是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、收运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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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和处置单位的监督检查；三是对餐厨废弃油脂产生收运、处置的

监督检查。

三、执法职责

（一）委托单位责任

1.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，以委托单位名义

实施行政执法行为。

2.承担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；

承担相应责任后，根据受委托人的过错责任大小，依法予以追究。

3.对受委托单位违法或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纠正或者

撤销；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解除委

托执法协议。

（二）受委托单位责任

1.只能在委托权限和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。

2.在履行行政执法行为时，必须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，并

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执法行为。

3.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，实施委托单位委托的行

政执法行为。

4.主动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，参与和配合委托单位的行

政执法工作。

5.及时向委托单位报告在委托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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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以自己的名义或者超越委托权限，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

的法律后果，由其自行承担。

四、委托期限

从本委托书签订之日起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止。如遇受委托

单位职能调整，无法履行本委托书所委托事项，则提前终止。本委

托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。

本委托书一式二份，委托单位和受委托单位各执一份。

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4 年 11 月 22 日


